校“英才计划”的遴选条件和程序
根据《南京师范大学英才计划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对“英才计划”的遴选条件与程序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
1、 英才计划候选人条件

本院的本科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，除了具备《南京师范大学英才计划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条件外，还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 有志于从事法学研究；

2、 专业成绩优异；

3、 综合素质强。

2、 申报程序

符合上述条件的学生自我申报，填写《英才培养计划项目申报表》“候选人”页（见附表）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并于10月14日中午之前交学院教务办公室。

3、 遴选

学院成立英才计划领导小组，英才计划的第一导师由教师自荐和院英才计划领导小组推荐产生。第一导师确定导师组成员组成。
导师组在申请学生中确定初步候选人，初步候选人条件原则上为：无补考，单科70分以上；三年级学生的大学英语六级500分以上，二年级学生英语两个学期均分80分以上；专业成绩班级排名25%之前。确定初步候选人后，导师组对初步候选人进行面试，根据英才计划条件在初步候选人中择优选拔出校英才计划候选人。
候选人产生以后，由导师和候选学生共同填写《南京师范大学英才培养计划项目申报书》，报送学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0月10日
